
紧密型医联体评估指标表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估要点与办法
	评估单位

	（一）紧密型医联体运行指标（20分）
	医疗费用增长率（4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医疗费用增长率≤8%（4分）,每增加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健委、区财政局

	
	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检查、化验占比；耗材占比（8分）
	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综合医院≤30%，中医医院≤38%，基层医疗机构≤55%(4分)；检查、化验占比≤20%（2分）；耗材占比：综合医院≤9%，中医医院≤15%（2分），基层医疗机构≤10%；每增加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健委

	
	门诊均次费用、住院均次费用增幅（2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增长幅度与上年度对比5%以内不扣分（2分）。查看上年度会计财务报表和上年度数据月报表，高于同期水平此项不得分。
	区卫健委、区财政局

	
	医疗服务性收入占比（2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医疗服务性收入（不含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收入）在医院总医疗收入中的占比≥20%（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
	区卫健委

	
	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卫生材料费(2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费下降到20元以下（2分）,高于20元按比例得分。
	区卫健委

	
	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2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40%（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
	区卫健委、区财政局

	（二）紧密型医联体业务管理（60分）
	临床路径管理（3分）
	年度出院病人临床路径管理比例≥45％（1分）；完成率≥60%（1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5分。
	区卫健委

	
	按病种付费管理（2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职工医保单病种付费出院人次占职工医保出院人次≥12％（2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5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抗菌药物使用（4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严格执行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门诊患者抗菌药物的处方比例不超过20％（1分）；急诊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40%（1分）；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60％（1分）；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控制在40DDDs以下或逐年下降不低于5个点（1分）；查阅相关处方和病历，任何一项超过规定比例此项不得分。
	区卫健委

	
	医联体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中医处方（包括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医非药物处方）数占处方总数比例不低于30％。其中，中药饮片处方数占处方总数不低于5％，中医非药物处方占处方总数不低于5％。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处方（包括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医非药物疗法）数占处方总数比例不低于30％（4分）
	医联体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中医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比例低于30％的不得分（1分）；门诊中药饮片处方数占门诊处方总数低于5％的不得分（1分）；门诊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处方占门诊处方总数低于5％的不得分（1分）；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处方数占处方总数比例低于30％的不得分（1分）。随机抽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或村卫生室查100张门诊处方。
	区卫健委

	
	医疗质量（10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甲级病历率≥95％（0.5分），处方合格率≥98％（0.5分），出院诊断符合率≥90％（0.5分），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90％（0.5分），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85%（1分），三级以上手术占比≥40%（2分）。入住3日确诊率≥90%（1分）。医联体基层医疗机构：甲级病历率≥95％（0.5分），处方合格率≥98％（0.5分），入出院诊断符合率≥95％（0.5分），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90％（0.5分），开展二级以上手术占比≥80%（2分）。查阅处方和病历等相关资料与上年同期发生数环比，一项达不到扣0.5分。
	区卫健委

	
	执行基本药物、非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和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优先配备使用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版）》内药品采购金额占每年总采购金额比例逐年上升5%直至规定要求45%；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品种比例应逐年上升5%达到45%（4分）
	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版）》内药品采购金额占每年总采购金额比例不逐年上升5%或不达到45%（2分）；医院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品种占比比例不逐年上升5%或不达到45％的不得分（2分）；除精麻药品、急抢救药品、短缺药品外发现一种或一种以上药品未实行网上集中采购的扣1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医联体内建立“双向转诊”制度（10分）
	医联体内有无双向转诊工作方案（1分）；具体转诊程序是否明确（1分）；是否建立绿色通道（1分）；是否建立转诊转院工作台帐（1分）；是否建立信息化转诊转院系统（1分）。查阅相关资料，有一项未落实扣0.5分；医联体远程会诊率≥80%，积极开展双向转诊工作，逐步提升双向转诊率≥50%（5分），查阅相关资料，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健委、区大数据局、医保分局

	
	下派人员为高年资医师及主治以上业务骨干（2分）
	下派人员符合要求比例≥90%，否则不得分。
	区卫健委、区人社局

	
	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出院人次与同期相比是否上涨；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占门诊总量的比例(10分)
	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年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次、出院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5%（5分）；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占门诊总量的比例≥65%（5分）；通过医保平台查阅，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医联体内慢病住院率(2分）
	医联体内慢病如糖尿病、高血压住院率比上年度降低（2分），通过医保平台查阅，较上年度下降。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重点人群覆盖率（2分）
	医联体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30%、重点人群覆盖率≥60%（2分），查阅数据资料，较上年度提升。
	区卫健委

	
	对口精准帮扶(3分)
	医联体内：至少帮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1-2个特色专科（1分）；帮助指导创建二级医院（1分）；帮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符合住院指征的住院人次和手术人次比上年增长（1分）。查阅相关资料，有一项未落实到位扣0.5分。
	区卫健委

	
	信息公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4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是否在网站上公布每季度医联体运行指标信息（其中包含牵头医院运行指标信息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指标信息）（1分）；是否对成员单位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指导（1分）；是否对成员单位进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季度考核（1分）；是否对成员单位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1分）。查阅相关资料，有一项未落实到位扣0.5分。
	区卫健委、区大数据局

	（三）医联体基金管理（20分）
	医联体基金考核与结算（5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是否建立医联体内部基金考核方案（2分）；医联体牵头医院是否完成年度医联体内基金结算考核工作（2分）；医联体牵头医院是否完成与非医联体的考核工作（1分）。查阅相关结算考核材料。
	区卫健委、区财政局

	
	医联体县域内就诊率（3分）
	医联体县域内就诊率≥92%（3分）。通过医保平台查阅，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医保“三费”（医药费、检查费、耗材费）同比涨幅占比（6分）
	医联体牵头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病人的“三费”控制情况，上年度占比≥75％，本年度控制在1％以内（2分）；上年度占比在65％-75％之间的，本年度控制在3％以内（2分）；上年度占比≤55％，本年度控制在5％以内（2分）；通过医保平台系统调取，超过涨幅控制范围的，每超过1个百分点扣0.5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医联体内医保基金支出占比（3分）
	医联体区域内医保基金支出率≥80%（2分），其中镇级支出率≥10％（1分）；通过医保平台抓取，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或低于一个百分点扣0.5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患者实际补偿费用占比（3分）
	实际补偿比≥70%（3分）。通过医保平台查阅，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
	区卫健委、医保分局

	数据报送及时性
	月数据报表、汇报等材料上报及时性
	每月15日前上报上月数据报表,每周上报一条医联体工作简讯，其他汇报材料等按照医改办通知要求即时上报（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同时上报），迟报一次扣1分（实行倒扣分制）。
	区卫健委

	附加项
	开展远程帮扶
	开展联合病房，年出院人次占总年出院人次≥30％（+1分）；开展空中课堂，年次数≥10，每次参加医护人员≥40％（+1分）；查阅相关资料，未落实到位不得分。
	区卫健委、区大数据局

	备注：所有考核指标数据以医保平台、年度财务报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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